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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

工務小組委員會參考文件

補充資料

46TR－－－－東鐵支線－－－－上水至落馬洲支線的
主要基建工程

引言

工務小組委員會曾在 2003 年 1 月 29 日會議上，審議有關 46TR 號
工 程 計 劃 「 東 鐵 支 線 － 上 水 至 落 馬 洲 支 線 的 主 要 基 建 工 程 」 的

PW SC ( 20 02 -0 3 )7 9 號文件。會上，委員曾討論闢設面積比現行計劃所
定 3  50 0 平方米為大的公共運輸交匯處是否可行。政府答應提交圖則，
顯示有關地區的土地用途，以及該等地區政府和私人土地的區劃。

政府的回應

2 . 我們經考慮落馬洲總站大樓選址一帶土地的種種限制和用途後，

認為連接總站大樓選址東面一幅面積 3  50 0 平方米的土地，最適宜用作
闢設公共運輸交匯處。這幅土地是預留作總站大樓日後擴建之用，可

從站內道路直達，並可方便乘客前往入境和離境大堂。至於落馬洲總

站範圍內的其他土地，不是預留作闢設總站的輔助設施，便是用作築

建通路。繪示落馬洲總站地面設施的圖則載於附件 1。

3 . 擬建落馬洲總站的選址原為政府土地，其後以短期租約形式租予

九廣鐵路公司 (下稱「九鐵公司」 )，以供築建上水至落馬洲支線 (下稱
「支線」 )。按照計劃，待工程計劃完成後，落馬洲總站所在的整幅土
地便會歸屬九鐵公司，以便該公司營運支線。

4 . 落馬洲總站選址範圍北面為邊界路和深圳河，而其餘三面則為魚

塘。落馬洲總站範圍和周圍一帶的地方均屬政府土地，總站南面約 300 米
以外的土地才是私人土地。根據新田分區計劃大綱圖所示，落馬洲總

站周圍的政府土地已劃為「自然保育區」，而在總站南面遠處的私人

土地則劃為「綜合發展及濕地改善區」。顯示落馬洲總站周圍地區土

地類別和規劃用途的圖則載於附件 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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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落馬洲總站選址毗鄰魚塘的大部分地方已劃為生態改善區，用以

彌補總站和高架鐵路建造工程對自然保育區的影響。生態改善區劃分

為由專人管理的魚塘生態補償區、沼澤生態緩解區和蘆葦叢污水處理

區。這些劃定用途地區的位置見附件 3 的圖則。此外，總站選址西面
的魚塘，是為進行治理深圳河計劃而須設置的生態緩解區，其位置見

附件 3 的圖則。

6 . 如要在落馬洲總站闢設更大的公共運輸交匯處，我們便需填平更

多濕地，以擴大總站的用地範圍。這樣做會對生態環境造成更大影響。

我們在考慮各方面的具體限制後才選定擬建公共運輸交匯處的選址。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

環境運輸及工務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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